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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补充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 
  

 

 

 

 

一、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 

深圳京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7

日、2015 年 12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《苏州威纶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》，公司本

次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,000,000 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 6,000,000.00 元。截止

至 2016 年 2 月 27 日止，实际到账募集资金 6,000,000.00 元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中审亚太验字（2016）020053 号《验资报告》予以

确认。2016 年 4 月 12 日，公司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转

系统函[2016]【3012】号《关于深圳京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

函》  

二、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

公司 2015 年定向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到位，根据本次

发行的目的，募集资金主要为了开拓新的业务经营范围，发展具有潜力的新型业

务。 

2018 年 1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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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》，该议案于

2018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通过。为提高募

集资金使用效率，加快引进新业务的进度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，公

司计划将本次所募集资金 6,027,123.52 元的使用用途进行变更，具体为：

2,000,000.00 元用于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，4,027,123.52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

包括员工工资福利的发放、市场开发、支付销售费用等经营性支出。 

三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说明 

现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实际运营情况，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融资

成本，公司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 22 万用于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，其他金额用

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

2019 年 6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补充确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》，同意募集资金用途变更。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程序说明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及《深圳京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

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充确认变更募集资

金使用用途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五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深圳京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监事会对《关于补充确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》进行

了审核，公司监事会同意变更募集资金用途，以满足公司实际业务的需要。本次

变更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以及《深圳京金动力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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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1、《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； 

2、《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 。 

 

深圳京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6 月 28 日 


